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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新防指〔2022〕2 号

楚雄州委州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通告（第 35 号）

关于严格控制春节期间聚集性活动的通告

春节临近，人员流动聚集频繁，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增大。

为严格落实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总策略和“动态清零”总

方针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坚决杜绝人员

聚集带来的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，现就严格控制春节期间聚集

性活动有关事项通告如下。

一、严格控制大规模聚集性活动。按照“非必要不举办”

原则，严格控制灯会、庙会、民俗活动、大型文艺演出、物资

交流、展销促销、体育赛事等大型聚集性活动，确需举办的要

严格按程序审批并控制人员规模，主办方、承办方、场地方等

单位要按规定分别履行疫情防控责任，加强分级分类管理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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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调控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原则上取消单位集体团拜、线下

年会、慰问、茶话会、联欢会等节日聚集性活动。坚持“能线

上不线下”原则，确需举办的线下会议活动，按照“谁举办、

谁负责”“哪里举办、哪里负责”原则，由举办单位向主管部

门报备审批。50 人以上会议活动应制定疫情防控方案，并严格

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承接的酒店、宾馆要向属地指挥部报备，

未经报备审批的大型会议活动一律不得承接。

二、严格管控人员密集公共场所。农贸市场、商场超市、

酒店宾馆、餐饮服务等公共场所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

任，安排专人值守管理，负责落实“二码”联查、测量体温、

佩戴口罩及日常清洁、通风消毒、保持 1 米线、限制瞬时客流

量、减少排队等候时间等防控措施。旅游景区、电影院、娱乐

场所等公共场馆要严格执行“限量、预约、错峰”要求，控制

人员接待上限，落实门票预约制度，加强疏导，避免拥挤，最

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。减少露天公共场所高密度人员聚

集，控制群众性广场舞、歌舞会人员规模、频次，全体人员戴

口罩，保持安全距离。从严管控室内麻将、棋牌室活动。

三、全面落实返楚人员排查管控。各县市要强化人员安全

有序流动，提前开展春节返楚人员排查，做好 14 天内中高风

险地区旅居史和重点返楚人员的摸排，精准掌握返楚人员详细

信息，建立工作台账并动态更新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各县

市要主动与返楚人员沟通，提前告知我州防疫政策，引导各地

返楚人员第一时间向所在村（社区）报备。要落实分级分类健



— 3 —

康管理，健康管理期间不聚餐、不聚集、不到人群密集公共场

所，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

四、切实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。减少聚集性活动，暂时

关闭村内公共活动场所，禁止室内扎堆聊天、打牌等各种形式

的聚集活动，引导村民少摆席、少串门、少走动。减少农村集

市规模和频次，控制人员流量，落实集市疫情防控举措。农村

地区民宿、文化礼堂、养老院、学校、农贸市场等人员容易聚

集的重点场所，要严格落实预防性消毒、戴口罩、测温亮码以

及卫生保洁等日常防控措施。

五、从严限制聚餐聚会规模。提倡“喜事缓办、丧事简办、

宴会不办”，确需举办的，尽可能缩小规模。承办 5 桌以上宴

会等聚餐活动的餐饮单位须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确保就餐

人员落实“二码”联查、测温、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后进入就

餐场所，做好餐厅的通风消毒工作。倡导家庭聚餐聚会等不超

过 10 人，自行举办 5 桌以上宴会等聚餐活动的个人，须向属

地村（社区）报备并留存所有参加宴会人员的名单、地址、联

系方式等，落实属地疫情防控规定。委托家宴服务经营者承办

宴席的，家宴服务经营者要及时、主动、如实向当地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报备并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。

六、坚持党员干部带头示范。全体党员、机关企事业单位

干部职工积极发挥示范作用，带头和身边亲朋、广大群众一起

主动配合防疫工作，节假日期间减少出行，不参加大规模聚集

活动，积极营造全民参与疫情防控的良好氛围，切实保障全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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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。

七、全面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。要自觉遵守疫情防控

有关规定，不扎堆、不聚集、戴口罩、勤洗手，进入公共场所

主动配合做好“二码”联查、测温、登记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

施。如有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等不适症状，

要规范佩戴口罩及时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或定点医疗机构就

诊和排查，就医途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要积极主动接种

新冠病毒疫苗，做好个人防护，为更好的保护自身和家人生命

健康，共同筑牢免疫屏障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八、严格落实聚集性活动举办主体责任。按照“谁主办、

谁负责，谁组织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压实主办方疫情防控“主体

责任”、活动场所单位现场“管理责任”、举办地“属地责任”、

活动参与者“联防联控责任”。对举办大型聚集活动未进行报

备、超出报备范围举办活动、举办活动不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，

一经查实，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。

疫情防控、人人有责。请广大市民始终保持警惕，树立“每

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”的理念，提高自我防护意识，加

强个人健康管理，共度一个健康安全、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。

楚雄州委州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
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

2022 年 1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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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29 日


